
2019 年广州市创新创业服务领军人才 

申报指南 

一、发布依据 

《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集聚产业领

军人才的意见》（穗字〔2016〕1 号）； 

《羊城创新创业领军人才支持计划实施办法》（穗组字

〔2016〕16 号）。 

二、适用范围 

重点支持能够运用现代科技知识与手段、分析研究方法

以及经验、信息等要素，为科技型企业提供社会化、专业化

服务，在降低创新成本、促进创新活动、推动科技成果转移

转化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约 10 名服务业高端人才。 

三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申报单位是我市相关服务业领域（包括：研究开

发及其服务、技术转移服务、检验检测认证服务、创业孵化

服务、知识产权和标准运营服务、科技咨询服务、科技金融

服务、人力资源服务、审计（会计）服务、法律服务及综合

科技服务共 11 个服务领域）已成立 3 个年度以上（即 2016

年 7 月 15 日前成立）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和机构、组

织。申报单位应诚信守法经营，没有违法行为和不良记录。 

（二）申报人应是申报单位主要负责人，遵纪守法，具

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 

1.近 3 年内（即 2016-2018 年度，下同），在我市累计实



现 5000 万元（含）人民币以上技术交易额，由国家或省、

市认定的技术转移机构、技术交易市场、科技条件平台、科

技金融机构（平台）等机构主要负责人。 

2.近 3 年内，为广州地区企业提供服务的数量与质量达

到行业领先水平的科技中介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、知识产权

和标准运营服务机构、审计机构及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

所主要负责人。 

3.近 3 年内，在标准创制、市场开拓、技术攻关、人才

引进服务等方面发挥核心作用，在行业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

产业技术联盟、人才协会、创业服务中心等新型社会枢纽型

组织主要负责人。 

4.近 3 年内，在广州地区成功孵化 30 家（含）以上的科

技型创业企业，并已培育至少 1 家上市公司的孵化机构主要

负责人。 

5.其他广州发展所特需的科技服务业、人力资源服务业

领军人才。 

（三）申报单位每年只能推荐1人申报。已获得过广州

市创新创业服务领军人才的人员不能再次申报，同时获奖人

员所在单位及其全资子公司不得再次申报创新创业服务领

军人才。 

（四）申报人近3年应在申报单位工作，且为申报单位

正式员工，入选后需在申报单位工作3年以上。 

（五）申报人具有事业编制身份的以及申报单位为事业



单位的不在此次申报之列。 

四、相关待遇 

（一）人才经费资助。给予100万元人才经费资助，主

要用于工薪补助、安家补贴和生活补贴。分两期拨付，首期

50%经费在评审通过后拨付，剩余50%经费在中期评估通过

后拨付。 

（二）工作支持。创新创业服务领军人才所在机构符合

条件的，优先纳入广州市科技创新券服务机构及服务目录。 

五、申报材料 

（一）《2019年广州市创新创业服务领军人才申报书》。 

（二）证明材料： 

下述材料中，1-4 为必须提交的材料；其余材料为可选

择提供材料，申报单位可依据自身实际情况补充提交，便于

专家评审；外文证明材料需同时提供中文翻译件。 

1.申报人身份证或护照、户籍证明等身份证明材料； 

2.申报人在申报单位工作证明材料及职务证明材料、申

报人缴交社保情况； 

3.申报单位的法人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书； 

4.申报单位 2016-2018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其他有关业

绩证明材料； 

5.申报单位、申报人所获荣誉材料； 

6.其他佐证材料。 

六、申报流程 



（一）申报。申报人登录“广州市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

务平台”（http://sop.gzsi.gov.cn/，申报系统技术支持电话：爱

瑞思软件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：400-161-6289），在线填写《2019

年广州市创新创业服务领军人才申报书》，并上传相关申报

材料。上传材料应为原件彩色扫描件，若为复印件须加具“与

原 件 相 符 ” 意 见 并 加 盖 单 位 公 章 ， 上 传 材 料 可 以

*.gif/jpg/pdf/doc 等格式上传；材料为文字正向，不可颠倒，

且清晰可辨。 

（二）受理。组织单位网上审核推荐后，由申报人自行

制作纸质申报材料。包括申报书一式一份（直接从申报系统

导出并打印）；附件证明材料一式一份（单独装订成册，需

编写页码和目录，证明材料为复印件的，必要时核对原件。

审计报告提供 1 份原件）。申报材料经申报单位及组织单位

审核盖章后，送至受理机构。 

受理机构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，不符合申报条件的不予

受理。申报材料不予退还。 

申报组织单位是申报单位所在区的科技创新主管部门。 

（三）评审。市科技局组织评审委员会对申报人选进行

评审，提出拟入选名单。 

（四）审定。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入选名单。 

（五）公示。入选名单同步在广州人才工作网

（ http://www.rencai.gov.cn/ ） 以 及 市 科 技 局 网 站

（http://www.gzsi.gov.cn/）上公示，公示期为 7 天。 



七、申报时间 

网上申报时间为7月15日8时至8月30日17时，组织单位

网上审核推荐截止时间为9月6日17时，纸质申报材料受理截

止时间为9月13日17时。 

八、受理地点 

广州市科技创新企业协会，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下塘西

路37号703-705室（广州生产力促进中心）。 

办公时间：上午：8:30-12:00，下午：13:30-17:00（周一

至周五），周六、日及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。 

联系电话： 020-83491584、 83491576，电子邮箱：

sclmkx@gz.gov.cn。 

九、有关说明 

（一）申报人需如实、完整地填写、报送申报材料，如

隐瞒事实或提供虚假申报材料的，一经发现即取消申报资格；

如已入选获得专项资助的，相关部门有权取消入选资格、停

止资助，追回资助资金，追究相关责任人或单位法律责任；

造成损失的，由责任人或单位承担赔偿责任。 

（二）对入选者的有关管理考核规定见《羊城创新创业

领军人才支持计划实施办法》（穗组字〔2016〕16 号）。 

 


